
关于办理审核2015年下半年《特困职工优惠证》的通知 

各二级工会： 

按照市总工会的通知要求，从即日起审验核发梧州市《特困职工优惠证》。请各二级工会认真做好对本工会符合办理《特困职工优惠证》的职工进行调查摸底，核实造册工作，并统一上报至学校工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办证条件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困难职工，经二级工会调查核实后，由学校工会统一到市总工会审核办理特困职工优惠证。
（一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（380元/月）的特困职工。属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职工，已领取低保或其他援助的，提供低保复印件或社区盖章证明。

（二）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困难职工。属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职工（不高于570元/月）。

（三）因病致困的职工。属因病致困（或因家属患重大疾病致困）的职工，需提供医院疾病证明书或病历、2015年在医院的治疗发票复印件，由二级工会统一交到学校工会审核。

（四）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致贫的困难职工。属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致贫的困难职工(附有关证明说明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情况和致困原因)。

二、办证要求
(一)本次审核办理《特困职工优惠证》的职工，由本人填写《困 难 城 镇 职 工 档 案 表 格 》（附件1）、并提供本人和家属身份证(或户口簿)复印件、惠工卡复印件（已办理惠工卡的困难职工），再由二级工会填写《困难职工花名册》（附件2）。两表的纸质文档均要盖公章。
（二）按上级工会的要求，请各二级工会指导职工认真填写《困 难 城 镇 职 工 档 案 表 格 》，不要缺项.否则市总工会将不能建档上报，也不能安排慰问救助。

（三）原已进行登记建档的困难职工已退休或解困或不在本单位工作的，请在上报材料时加以说明，以方便及时更新档案。

    （五）原来领取了《特困职工优惠证》的职工仍属困难的，一式两份填写困难职工档案，并将《特困职工优惠证》交二级工会；属新办证的特困职工，将职工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及复印件、相关困难材料、一寸免冠彩照交二级工会。由二级工会将材料统一送到到学校工会审核并公示。 

    （六）请各二级工会派专人负责收集材料并审核造册，纸质文档于11月30日前交工会办公室，电子文档发至工会邮箱：wzxyghshare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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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困 难 城 镇 职 工 档 案 表 格
附件2：困难职工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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